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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1、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8

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

租业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，使用部分资产采用售后

回租等方式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银金租”）开展融

资租赁业务，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，在上述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

额度内的租赁标的、租赁期限、租金及支付方式等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或协议

为准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8 月 28 日于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《关于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73）。

2、公司与浙银金租无关联关系，本次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事项不构成关联交

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

二、交易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与浙银金租签署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使用部分自有设备作为租赁

物以售后回租方式与浙银金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融资额度为人民币 3,500 万元，

融资期限为 48 个月。徐江先生与浙银金租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对主合同项下公司

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

上述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事项在公司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，无需再次提交公

司董事会审议。

三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

1、名称：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900MA28KA6292

3、成立日期：2017 年 01 月 18 日

4、注册地址：浙江省舟山经济开发区迎宾大道 111 号 23 层（自贸试验区内）

5、法定代表人：汪国平

6、注册资本：400,000 万元

7、企业类型：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

8、经营范围：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，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（凭金融许可证经营）

9、股权结构：

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
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4,000 51.00%

浙江省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6,000 29.00%

舟山海洋综合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80,000 20.00%

合计 400,000 100.00%

10、浙银金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公司自有的部分设备。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、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

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存在司法查封、冻结等情形。

五、协议的主要内容

甲方（出租人）：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（承租人)：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1、租赁物：公司自有的部分设备

2、租赁本金：人民币 3,500 万元

3、租赁期限：48 个月



4、留购款：人民币 1,000 元

5、租赁物的所有权：自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租赁物购买价款之

日（如为分期支付的，则以甲方支付第一期租赁物购买价款为准），租赁物的所

有权转归甲方所有，甲方即成为租赁物的唯一所有权人。

6、租赁物的占有、使用：租赁期限内，租赁物由乙方占有、使用。除乙方

违约外，甲方不得干扰乙方对租赁物合法自主的占有和使用。

7、期满选择：租赁期满或本合同提前终止时，在乙方清偿本合同项下应付

甲方的全部租金及其它应付款项的前提下，乙方有权以重要条款中约定的留购款

金额购买“现时现状”的租赁物，乙方支付完毕全部留购款后即取得租赁物的所

有权。

六、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本次办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，能够有效盘活现有资产，拓宽融资渠

道，优化融资结构，能够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求，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市场竞

争力。本次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，不影响公司设备的正常使用，不会对公

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亦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与浙银金租签署的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；

2、徐江先生与浙银金租签署的《保证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亚康万玮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4 日


